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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以「半導體裝置及其製造方法」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發明專利，

經審查結果認為擬制喪失新穎性，不予專利。甲不服申請再審查，並於

申請再審查的同時修正申請專利範圍，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再審查結果，

仍認為擬制喪失新穎性，並於再審查核駁審定書處分不予專利，甲不服

提起訴願，遭經濟部決定駁回。甲擬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起課予義

務訴訟。試問：

甲要如何提起課予義務訴訟？（10 分）

課予義務訴訟的要件為何？（10 分）

法院應如何審理？（10 分）

二、甲為「電動車混合電力供電系統控制方法」發明專利之專利權人，乙認

為該發明專利有不具進步性的理由，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起舉發。甲

於舉發審理程序中更正該發明之申請專利範圍。試問：

甲可提起更正的依據為何？（10 分）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應如何審查甲所提起之更正內容？（10 分）

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准予更正時，並為舉發成立之審定，甲就舉發成

立之審定表示不服，提起行政救濟時，乙可否就准予更正之部分單獨

提起救濟？理由為何？（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分） 代號：27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公法上請求權，下列有關時效之敘述，何者正確？

公法上請求權為人民對國家之請求權，無消滅時效之規定

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同民法上一般請求權消滅時效之規定為 15 年

公法上請求權為國家對人民之侵害，同民法上侵權行為之消滅時效為 2 年

公法上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 10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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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利權人於舉發案件審查期間，為維護其法律上利益之必要，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

申請閱覽相關資料或卷宗時。下列何者情形，智慧局不得拒絕其申請閱覽？

智慧局作成審定前之相關擬稿文件 涉及職業秘密，無保密必要之部分

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涉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有保密之必要者

3 專利權人於 112 年 8 月 18 日備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依專利法第 53 條規定向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延長發明專利權期間 5 年，案經智慧局作成核准審定（下稱原處分），主

文欄記載「發明專利權期間准予延長 5 年，至 120 年 10 月 20 日止」，理由欄卻記載「應准予延

長發明專利權期間 5 年，至 102 年 10 月 20 日止」。關於原處分之更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處分理由欄之記載有誤寫之顯然錯誤情形，智慧局須依相對人申請，始得更正

智慧局為更正時，如不能附記於原處分書及其正本者，應製作更正書，以書面通知相對人及已

知之利害關係人

更正適用於「實際記載內容顯然與行政機關之意思不一致」之行政處分

智慧局如更正原處分理由欄之誤寫情形，亦不影響原處分之效力

4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所稱附款不包括：

期限與條件 負擔

保留行政處分之撤銷權 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

5 下列有關行政處分之作成，何者正確？

行政處分一定要以書面為之

一般處分之送達，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代替之

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之顯然錯誤時，該行政處分應為無效

行政處分如有一部無效之情形，雖除去該部分，行政處分仍能成立，其全部行政處分仍然應為

無效

6 舉發人 A 於 112 年 8 月 30 日收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作成舉發不成立之審定書（下稱原處分），A

不服原處分，於 112 年 9 月 18 日至郵局向財政部寄送訴願書，財政部於 112 年 9 月 20 日收受訴

願書，案經財政部承辦人於 112 年 9 月 22 日以電話向 A 説明其應向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下

稱經濟部訴願會）提起訴願，A 即委請財政部承辦人將訴願書代為轉送經濟部訴願會，財政部遂

於 112 年 9 月 25 日發函將之轉送經濟部訴願會，嗣經濟部訴願會於 112 年 9 月 26 日收受該訴願

書。關於 A 提起訴願之日，應以下列何者正確？

 112 年 9 月 20 日  112 年 9 月 22 日  112 年 9 月 25 日  112 年 9 月 26 日

7 下列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為專利舉發不成立之審定，是否一定要經過訴願程序，舉發人始得向智

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起訴之敘述，何者正確？

訴願法採訴願前置主義，一定要經過訴願程序，始能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起訴

訴願法採訴願選擇主義，舉發人可自行決定是否要提起訴願，亦可直接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起訴

舉發人須經專利權人同意，始得直接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起訴

舉發程序時已行聽證程序所作成之審定，舉發人不服可免除訴願程序，直接向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起訴

8 下列訴願審查範圍及訴願決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者，訴願機關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訴願事件涉及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自治事務者，訴願機關僅就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進行審查

決定

訴願機關認訴願有理由者，逕為變更之決定時，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得作成較原行政

處分不利於訴願人之行政處分

訴願機關為不受理決定者，訴願決定書得不記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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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關於訴願停止執行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因提起訴願，必須當然停止

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時，即構成停止執行之事由

停止執行之原因消滅，受理訴願機關除依申請外，亦得依職權撤銷停止執行

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等

情形，受處分人可向原行政處分機關申請停止執行

10 下列有關訴願期間之規定，何者正確？

訴願人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訴願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 10 日內，得向

受理訴願機關申請回復原狀

因不可歸責於己之原因致遲誤訴願期間已逾 3 年者，仍得為之

回復原狀之申請准許後，始可補行應為之訴願行為

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居住，縱其代理人住居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

之訴願行為者，亦應扣除訴願人之在途期間

11 下列有關秘密保持命令之敘述，何者錯誤？

秘密保持命令之規定，僅適用於營業秘密案件之審理

當事人或第三人就其持有之營業秘密得聲請對他造當事人依法發秘密保持命令

違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秘密保持命令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規定之罰金

駁回秘密保持命令聲請之裁定，得為抗告

12 下列有關行政訴訟管轄法院之敘述，何者錯誤？

有關專利舉發行政訴訟之第一審管轄法院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有關商標評定行政訴訟之第二審管轄法院為最高行政法院

海關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39 條之 1 規定，對報運貨物進口行為人侵害商標權之仿冒品予以沒入

之行政訴訟之第一審管轄法院為高等行政法院

與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所訂使用費率有關之行政訴訟第一審管轄法院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13 甲為 A 設計專利之專利權人，舉發人乙以 A 專利不具創作性，對之提起舉發，案經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下稱智慧局）審查後，作成「舉發成立，A 專利應予撤銷」審定（下稱原處分），甲不服原

處分，提起訴願，復遭訴願駁回之決定，遂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下稱智商法院）提起訴訟。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應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並準用民事訴訟程序規定

智商法院得依職權裁定命乙獨立參加訴訟

甲向智商法院起訴，應繳納裁判費新臺幣 6 千元

甲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提起反訴，確認 A 專利權有效

14 甲為 A 發明專利（下稱系爭專利）之專利權人，對市場競爭對手乙提起侵害系爭專利之民事訴訟，

乙於民事訴訟程序中，以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對之提起舉發，案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查後，

作成舉發成立審定（下稱原處分），甲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復遭訴願駁回之決定，遂向智慧財

產及商業法院（下稱智商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救濟。嗣甲於行政訴訟程序中提出證據 1 欲證明系

爭專利具進步性，並聲稱證據 1 為系爭專利之技術一環，其未曾對外公開或申請專利，屬於其持

有之營業秘密。下列關於得否開示證據 1 之秘密保持命令制度敘述，何者正確？

為保護乙在行政訴訟程序之防禦權，法院得依職權對乙發秘密保持命令，開示證據 1 內容

乙前於民事訴訟程序中，已自閱覽書狀而取得證據 1，仍可成為應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

甲於專利行政訴訟程序聲請對乙發秘密保持命令，智商法院於裁定確定前，得暫停專利行政訴

訟關於證據 1 部分之審理

甲於專利行政訴訟程序聲請對乙發秘密保持命令，經智商法院裁定准許，乙不服該裁定，得依

法提起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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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於專利行政訴訟程序中得提出新證據。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因專利舉發不成立而提起之行政訴訟程序中，舉發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提出新證據

因專利舉發成立而提起之行政訴訟程序中，舉發人不得提出新證據

新證據範圍，包含新證據與原舉發證據之組合

基於尊重行政機關第一次判斷權行使，法院應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對新證據之判斷結果而為裁判

16 甲委任專利師 A 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發明專利，經智慧局實體審查後，作成

不予專利之審定，甲不服委任 A 提起訴願，復遭經濟部訴願審議委員會為駁回訴願之決定。甲仍

未甘服，遂委任 A 及律師 B 為訴訟代理人，向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救濟，而甲僅對

A 授與行政訴訟法第 51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特別代理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未對 B 授與行政訴訟法第 51 條第 1 項但書之特別代理權，故 B 應得審判長之許可，始可擔

任訴訟代理人

 A 於法院行準備程序及言詞辯論期日，均到場陳述意見與辯論，應視為已得審判長許可為訴訟

代理人

 B 因故未能於期日到場，為維護甲之訴訟權益，B 得以自己名義選任律師 C 為複代理人

 A 如經審判長許可為訴訟代理人，A、B 應共同代理，不得單獨代理甲

17 行政法院對於課予義務訴訟，應為如何之裁判？

原告之訴不合法者，應以訴顯無理由駁回

原告之訴雖有理由者，惟案件事證尚未臻明確或涉及行政機關之行政裁量決定者，應判命行政

機關遵照其判決之法律見解對於原告作成決定

原告之訴雖有理由，且案件事證明確，仍應發回原行政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者，應詢問原告是否仍有其他理由

18 關於 112 年 8 月 15 日施行之行政訴訟事件管轄及救濟制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行政訴訟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交通裁決事件，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逕向管轄之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無須經

訴願程序

專利行政訴訟事件，維持三級三審之救濟制度

收容聲請事件，以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9 下列有關行政訴訟管轄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行政訴訟之事實審一律應由被告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有關不動產之公法上權利或法律關係涉訟者，應由被告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因原住民之公法上權利涉訟者，除兩造均為原住民或原住民族部落外，得由原告之原住民住居

所地之行政法院管轄

因特別情形由有管轄權之行政法院審判，恐影響公安或難期公平時，可直接移送至其他行政

法院

20 下列何者不是行政訴訟之當事人？

原告及被告

行政機關之代表人

訴訟標的對於第三人及當事人一造合一確定，經行政法院命參加訴訟之第三人

行政法院認為撤銷訴訟之結果，第三人之權利將受損害者，經該第三人聲請並經法院裁定允許

其參加者


